销售部计划协调员岗位工作标准

Q/HY.Z 2020.032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销售二部计划协调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销售二部计划协调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章守纪、爱岗敬业、服从领导、团结协作。

	
	文化专业
	在高中及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无

	
	工作经历
	一年以上从事相关行业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    合同评审管理，合同订单的动态跟踪管理，发货管理工作，全面执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，上级或营销中心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；公司制度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	权  限
	业务订单的审核权，业务部门的文印和档案管理权，客户投诉初步处理权、客户跟踪反馈权，客户调查权

	岗位工作要求和检查考核
	1、忠实履行董事会决议和经理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、认真贯彻股份事业部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及岗位工作职责。
2、负责将销售部的合同转交给生产并组织合同评审工作，下达生产任务单，对销售合同变更、修改及跟踪工作，并反馈给销售内勤。
3、与用户或业务员及时沟通合同信息（包括自购的元器件进行催促跟踪），提供相资料，会同修改合同进度计划表，并反馈合同进度计划表调整情况，参与生产计划协调会，对协调情况进行反馈，协调合同中的技术、采购、生产调试过程等工作。
4、及时将库存产成品报给销售内勤，并监督销售内勤处理情况，协助发货工作，确认发货项目所需的手续整齐，下达发货通知单。
5、注意自身形象，努力提高业务水平，维护华仪声誉。

6、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定期向直接上级述职。

	记录
	日常的工作总结报告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销售二部副经理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销售和生产系统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熟练的计划管理协调员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余芬芳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